
解釋字號 釋字第39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4年11⽉10⽇

解釋爭點 ⼯廠登記規則停⼯或歇業處分等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對於⼈⺠設立⼯廠⽽有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為，予以停⼯

或勒令歇業之處分，涉及⼈⺠權利之限制，依憲法第⼆⼗三條及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規定，應以法律定之；若法律授權

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授權之⽬的、內容及範圍，應具體明確，

始得據以發布命令。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：

「⼯廠不依照本規則之規定申請設立登記，或不依照核定登記事

項經營，或違反其他⼯廠法令者，得由省（市）建設廳（局）予

以局部或全部停⼯或勒令歇業之處分」，涉及⼈⺠權利之限制，

⽋缺法律授權之依據，與前述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

起，⾄遲於屆滿⼀年時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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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對於⼈⺠設立⼯廠⽽有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為，予以停⼯

或勒令歇業之處分，涉及⼈⺠⼯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，依憲法第

⼆⼗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規定，其處分之構成要

件，應以法律定之；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

定者，授權之⽬的、內容及範圍，應具體明確，始得據以發布命

令，迭經本院釋字第三⼀三號、第三六０號及第三六七號等解釋

釋⽰有案。經濟部為管理國內⼯廠之設立，於中華⺠國八⼗年七

⽉三⼗⼀⽇修正發布之⼯廠設立登記規則，其規定涉及限制憲法

所保障之⼈⺠權利事項，依上開說明，仍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

依據始得為之。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：「⼯廠

不依照本規則之規定申請設立登記，或不依照核定登記事項經

營，或違反其他⼯廠法令者，得由省（市）建設廳（局）予以局

部或全部停⼯或勒令歇業之處分」，其中關於⼈⺠違反該規則之

⾏為，得予以局部或全部停⼯或勒令歇業之處分部分，已涉及⼈

⺠⼯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，此項規定既無法律上之明文，復⽋缺

法律授權之依據，與⾸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

遲於屆滿⼀年時失其效⼒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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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⼯廠

設立登記規則第19條第1項(84.09.27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31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6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67號解釋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(59.08.31)

相關文件 抄陳０天聲請書

茲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八條第⼀

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：

聲請⼈遭受違法之⾏政處分勒令歇業，全家⽣活將陷絕境。經濟

部頒布之⼯廠設立登記規則，其第⼗九條第⼀項：「⼯廠不依照

本規則之規定申請設立登記，或不依照核定登記事項經營，或違

反其他⼯廠法令者，得由省（市）建設廳（局）予以局部或全部

停⼯或勒令歇業之處分。」此項⾏政命令，與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釋字第三⼀三號、釋字第⼆七六號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、第

六條、第七條、第⼗⼀條及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、第⼗五條、第

⼆⼗三條之規定牴觸，應屬無效。俾免聲請⼈全家⽣活賴以維持

之⽣存權、⼯作權，頓失保障。

⼆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（⼀）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涉及憲法條

文：聲請⼈係家庭⼿⼯業，由家⼈製造⼲絲、百葉豆類食品在市

場叫賣，被台北縣政府認係⼯廠，未依⼯廠設立登記規則辦理登

記，依該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，應⾃即⽇起歇業。此項「勒

令歇業之處分」，係關於⼈⺠之權利、義務事項，依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五條應以法律定之。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

之，亦為同法第六條所明定。⼯廠法並無⼯廠未辦登記，應勒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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歇業之規定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竟以⾏政命令定之，且未依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送立法院，參照同法第⼗⼀條，顯與法律

之規定牴觸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⾃屬無效。憲法第⼗五條⼈

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應予保障，同法第⼆⼗三條並明定不得以法

律限制之，茲竟以⾏政命令限制聲請⼈賴以維持⽣活之⽣存權、

⼯作權，與憲法之規定亦有牴觸，顯難認為有效。

（⼆）所經過之訴訟程序：聲請⼈受違法之⾏政處分，經依法提

起訴願及再訴願，均遭駁回，復提起⾏政訴訟及再審之訴，亦被

⾏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。

（三）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內容：確定終

局判決所適⽤之⾏政命令為經濟部發布之「⼯廠設立登記規

則」。其內容為：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⼀條：「凡中華⺠國境內

之⼯廠，除國防部所屬軍需⼯廠外，悉依本規則申請設立許可及

辦理登記」。同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：「⼯廠不依本規則之規定

申請設立登記，或不依照核定登記事項經營，或違反其他⼯廠法

令者，得由省（市）建設廳（局）予以局部或全部停⼯或勒令歇

業之處分」。

（四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說明：

（1）台灣省政府訴願決定書認原處分機關處予勒令歇業之處

分，依前開⼯廠設立登記規則之規定，難謂不合。

（2）經濟部再訴願決定書認訴願⼈原處分缺乏法律依據，以及

命令牴觸法律無效云云，顯有誤解。

（3）⾏政法院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再審之訴，均認前開⼯廠設

立登記規則有法規之效⼒，並無違背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、第⼗

五條、第⼆⼗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、第七條、

第⼗⼀條規定。

三、聲請⼈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

解：

（⼀）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發⽣有牴觸憲法

疑義之內容：⾏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命令⼯廠設立登記

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，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、第

七條、第⼗⼀條，發⽣牴觸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、第⼗五條及第

⼆⼗三條之疑義。

（⼆）聲請⼈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⾒解：茲詳陳如左：

（1）按「⼈⺠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為科處罰鍰，涉及⼈⺠權



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數額，應由法律定之。若法律就

其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授權之內容及範圍應具

體明確，然後據以發布命令，始符憲法第⼆⼗三條以法律限制⼈

⺠權利之意旨。」業經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⼀三號釋有明文。

（2）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「勒令歇業之處分」，

參照上開解釋，⾃係關於⼈⺠之權利義務事項，依中央法規標準

法第五條應以法律定之。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

之，亦為同法第六條所明定。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為⾏政命令，應

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竟以⾏政命令定之，顯屬違法。

（3）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「勒令歇業之處分」，

既係關於⼈⺠之權利、義務之事項，經濟部並無此法定職權，亦

未經法律授權，⼜未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「並即送立法

院」，參諸同法第⼗⼀條，⾃與上開法律之規定牴觸，依憲法第

⼀百七⼗⼆條⾃屬無效。

（4）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⼆七六號解釋：「合作社法第五⼗五條

第⼀項第六款規定之解散命令，乃解散合作社之處分，對於此種

處分之要件及程序如何，該法未為明確之規定，宜由主管機關檢

討修正。內政部於中華⺠國六⼗九年⼆⽉⼆⼗六⽇修正發布之合

作事業獎勵規則，關於合作事業成績考列戊等者，由縣市合作社

主管機關令飭解散之規定，應配合上開法律⼀併檢討修正」。經

濟部六⼗四年⼗⽉七⽇經（64）⼯字第⼆四⼆⼀六號函授權當地

縣市政府依照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之規定「勒令歇業之處

分」，與上開內政部修正發布之合作事業獎勵規則，如出⼀轍，

依釋字第⼆七六號解釋，⾃應檢討修正，亦難認有法規之效⼒。

（5）聲請⼈全家係靠做⼲絲、百葉在市場叫賣，賴以維⽣，別

無其他職業及技能，依憲法第⼗五條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應

予保障，憲法第⼆⼗三條並明定除為防⽌妨礙他⼈⾃由，避免緊

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

限制之，經濟部竟以⾏政命令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第⼀項

「勒令歇業之處分」限制⼈⺠之⽣存權及⼯作權，實有重⼤之違

憲。

（三）解決疑義必須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：聲請⼈全家係靠做⼲

絲、百葉在市場叫賣維⽣，別無其他職業及技能，已詳前述，今

竟遭以⾏政命令受「勒令歇業之處分」，致⽣存權及⼯作權失去

保障，任何法治國家，⾏政機關均無此權⼒，茲既有前開之違憲

疑義，必須聲請解釋憲法，以維權益，⽽彰法治。



四、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如左：

（⼀）台灣省政府訴願決定書影本⼀份。

（⼆）經濟部再訴願決定書影本⼀份。

（三）⾏政法院判決影本⼆份（駁回原告之訴及再審之訴各⼀

份) 

謹 呈

司 法 院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三 年 元 ⽉ 六 ⽇

聲請⼈ 陳 ０ 天

附件（三）1. 

⾏ 政 法 院 判 決 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⼀⼆○六號

原 告 陳０天

被 告 台北縣政府

右當事⼈間因⼯商登記事件，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⺠國八⼗⼆年

三⽉三⽇經（八⼆）訴六○五○⼆四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訴

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

事 實

緣原告未經申請核准⼯廠設立登記，擅⾃於台北縣永和市○○路

⼀段○○巷○○號從事⼲絲、百葉製造加⼯業務，經被告所屬違

章⼯廠稽查⼩組於⺠國八⼗⼀年八⽉七⽇派員前往現場查勘，認

其違章屬實，乃以八⼗⼀年八⽉⼗七⽇八⼀北府建⼀字第⼀⼆⼆

六六三號函予以勒令歇業處分，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再訴

願，遞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⾏政訴訟。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

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⼀、依⼯廠設立登記規則應辦理設立登記者



為⼯廠。查⼯廠法施⾏細則第⼆條後段：「所謂⼯廠，指凡僱⽤

⼯⼈從事製造、加⼯、修理、解體等作業場所或事業場所」。原

告係家庭⼿⼯業，由家⼈於空閒時製造⼲絲、百葉在市場叫賣，

做⼀⽇賣數⽇，每⽇收入不⾜⼀千元，因時代進步，乃使⽤部分

機器，以節省⼈⼒，⼲絲、百葉非機器所能製造，均係由家⼈以

⼿⼯操作，未僱⽤⼯⼈，並非⼯廠法上之⼯廠。⼆、按「勒令歇

業處分」，係關於⼈⺠之權利、義務事項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

五條應以法律定之。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之，亦

為同法第六條所明定。查⼯廠法並無⼯廠未辦登記許可，應勒令

歇業之規定，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為⾏政命令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

項，竟以⾏攻命令，顯屬違法。三、經濟部再訴願書決定書所

稱：「⼯廠設立登記規則，係本部依法定職權訂定，經⾏政院五

⼗八年⼆⽉⼗六⽇台五⼗八經⼀六○三號核定，參照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七條暨第⼗⼀條之規定，應有法規效⼒」云云。縱經⾏政

院於五⼗八年⼆⽉⼗六⽇核定，係在中央法規標準法於五⼗九年

八⽉三⼗⼀⽇修正公布以前，且未依同法第⼗⼀條之規定送立法

院審議，所稱有法規之效⼒，顯屬誤會。四、⼯廠未辦登記許

可，應勒令歇業，⼯廠法並無明文規定，⼯廠設立登記規則予以

擴張，與法律牴觸，應檢討修正，此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

⼆七六號解釋可考，因與法律牴觸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，應

屬無效。五、原告全家係靠做⼲絲、百葉在市場叫賣維⽣，別無

其他職業及技能，依憲法第⼗五條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應予保

障。同法第⼆⼗三條並明定除為防⽌妨礙他⼈⾃由，避免緊急危

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

之，今竟以⾏政命令加以限制，亦有重⼤之違憲。請判決撤銷⼀

再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。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本府於八⼗⼀年八⽉七⽇派員稽查，原

告未經申請⼯廠設立登記，擅⾃於上址設廠且本府有拍照存查，

該廠以⽯磨機壹台等從事⼲絲、百葉之製造，顯已違反⼯廠設立

登記規則第⼆、四條之規定，依據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之

規定，應予勒令歇業，於法有據，並無違法，⼆、原告訴稱本府

依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⼗九條之處分與法有所牴觸，惟查經濟部

八⼗年三⽉八⽇經（80）⼆○四四七五號函說明⼆之解釋，本府

處分該違章⼯廠，於法並無不合。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按「凡中華⺠國境內之⼯廠，除國防部所屬軍需⼯廠外，悉依本



規則申請設立許可及辦理登記。」⼜「⼯廠不依本規則之規定申

請設立登記，或不依照核定登記辦理登記事項經營，或違反其他

⼯廠法令者，得由省（市)建設廳（局）予以局部或全部勒令歇

業之處分。」為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第⼀條及第⼗九條第⼀項所明

定。查原告未依法辦理⼯廠登記，擅⾃於台北縣永和市○○路⼀

段○○巷○○號，從事⼲絲、百葉製造加⼯業務，案經台北縣政

府違章稽查⼩組於八⼗⼀年八⽉七⽇赴現場查勘時，現場設有⽯

磨機⼀台、油壓機⼀台、洗濯機⼀台，此為原告所不否認之事

實，並有台北縣違章⼯廠查處紀錄表及照片附原處分卷可稽，原

告違章事證明確。原告主張：原告係家庭⼿⼯業，未僱⽤⼯⼈，

非⼯廠法所指之⼯廠。勒令歇業處分，係關於⼈⺠權利、義務事

項，應以法律規定，不得以命令定之，⼯廠法並無⼯廠未辦登記

許可，應勒令歇業之規定，⼯廠設立登記規則為⾏政命令，與法

律牴觸，應檢討改進。原告全家靠做⼲絲、百葉維⽣，依憲法第

⼗五條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應予保障，同法第⼆⼗三條明定除

為防礙他⼈⾃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

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，今竟以⾏政命令予以限制，有重

⼤違憲云云。惟按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

⼆條之規定，固屬無效，但中央各院部會就主管事務依法發布之

命令，與憲法或法律並無違反、變更或牴觸者，參照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七條暨第⼗⼀條之規定，即有法規之效⼒。查⼯廠設立登

記規則，係經濟部依法定職權訂定經⾏政院五⼗八年⼆⽉⼆⼗六

⽇台五⼗八經⼀六○三號核定，六⼗⼀年六⽉⼆⼗七⽇經濟部以

經（六⼀）⼯字第⼀七四四號公告修正發布，其中本件據以處分

之同規則第⼗九條，並先後於六⼗六年八⽉⼀⽇及七⼗年九⽉⼆

⼗三⽇經經濟部分別以（六六）⼯字第⼆三六四八號及第四○⼆

⼆六號修正發布，均係於中央法規標準法公布施⾏後修訂之法

規，⾃屬有效。依該規則第四條規定，凡符合同規則第⼆條第⼀

項者即「凡有事業名稱、固定場所、資本額在⼀萬元以上（台灣

地區折合新台幣三萬元），利⽤⼈⼯或（及）機器以製造、加

⼯、修理為業者」，不論是否使⽤⼯廠名稱，均應依該規則申請

設立許可及辦理登記，⼜未申辦⼯廠設立登記之⼯廠業經經濟部

64.10.7. 經（六四）⼯第⼆四⼆⼀六號函授權當地縣市政府依照

該規則第⼗九條之規定予以勒令歇業之處分在案，上開法規及命

令與憲法或法律之規定並無牴觸之處。乃原告既開設應辦⼯廠設

立登記之⼯廠，卻不依法申請登記即⾏⽣產，被告予以勒令歇業



之處分，揆諸⾸揭法條規定，洵無違誤，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

持，均無不合。原告起訴論旨，難謂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⼆ 年 六 ⽉ ⼗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